
零活宝系列定向委托投资项目业务说明书 

 

总则 

1.本说明书由深圳聚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聚昇公司”）制定并解释。本说明书仅为定向

委托投资、收益计算、提取及查询等事项的简要说明，并不构成对相关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具体

定向委托投资内容以《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为准。 

2.“零活宝”是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陆金所”)为定向委托投资关系的委托人

及受托人提供的居间服务，该系列项目中委托人委托资金由聚昇公司定向委托投资于净值管理型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产品（“定向委托投资标的”），以获取投资收益。 

3.定向委托投资的各方参与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服务机构、发行机构、托管机构等。 

委托人：指依据《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委托受托人进行定向投资的一方。 

受托人：指接受委托人委托将其委托资产定向投资于定向委托投资标的一方，即为聚昇公司。 

服务机构：指为定向委托投资业务提供信息发布、交易组织等交易辅助及中介等居间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即陆金所。 

发行机构：指管理定向委托投资标的净值管理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金融机构，即为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

理子公司。 

托管机构：指为定向委托投资标的提供托管服务的金融机构。 

定向委托投资 

4.依据《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委托人自愿将合法所有的资金委托给聚昇公司投资于作为定向委托投资

标的的净值管理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发行机构对定向委托投资标的的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定向委托

投资标的投资范围为委托贷款、信托计划（含信托受益权）、基金公司及子公司发行的特定/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证券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公

司货币基金、票据收益权、银行存款等。其中,高流动性资产(7 个工作内内可以变现的资产)不低于 30%。 

5.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提取定向委托投资的申请，即等同于委托聚昇公司向发行机构追加及赎回等同金

额的定向委托投资标的。委托人在进行定向委托投资前应当已经正式注册成为陆金所的个人会员。 

6.委托人在 T 日（含 T-1 日 15 点之后至 T 日 15 点以前）通过服务机构向本公司提交有效定向委托投资申

请，本公司在 T+1 日确认是否接受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并通过服务机构通知委托人。其中(1)T 日为委托人

投资有效申请日，该等日期为工作日，如投资人申请日为非工作日，则应当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工作

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下同)为有效申请日；（2）T+1 日为 T 日起第一个工



作日。  

（具体示例参见本规则第十条） 

7.委托人单笔定向委托投资的最低金额为 1 元，且可以以 1 元为单位递增。委托人单笔定向委托投资金额

不设上限。 

8.委托人在办理定向投资委托时本公司不收取服务费。 

投资收益 

9.定向委托投资标的发行机构依据“每日计提、按日结转”的原则对定向委托投资标的进行每日收益计算

和分配(相关收益在收益分配日即统一结转为新的投资款项，而不做实际分配)。本公司向委托人支付的定

向委托投资本金和收益以委托人委托投资资金对应的定向委托投资标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为限，委托人可

以通过提取定向委托投资的方式实现投资收益。 

10.委托人于 T 日提出有效定向委托投资申请，且本公司于 T+1 日确认接受委托的，委托投资资金的投资

收益从 T+1 日开始计算，即投资收益起算日。 示例：一般情况下，投资人有效申请日和投资收益起始日

对应关系如下： 

投资人投资申请日 对应投资有效申请日 对应投资收益起算日 

周一 0 点后至周一 15 点 周一为有效申请日 周二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周一 15 点后至周二 15 点 周二为有效申请日 周三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周二 15 点后至周三 15 点 周三为有效申请日 周四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周三 15 点后至周四 15 点 周四为有效申请日 周五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周四 15 点后至周五 15 点 周五为有效申请日 下周一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周五 15 点后至周日 24 点 下周一为有效申请日 下周二确认投资及收益起算 

※如周一至周五遇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为有效申请日，相应有效申请日后一工作日为收益

起算日。 

11.本公司向委托人支付定向委托投资本金和收益的责任以定向委托投资标的项下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投资

本金和收益为限，本公司并不对委托人的委托投资资金本金和任何收益(包括任何预期收益)承担保证、保

本承诺或任何责任。 

提取 

12.受托人可自行设定不同项目委托资金的锁定期，锁定期即每笔定向委托投资资金从定向委托投资生效日

至可发出提取申请的期间，在该等期间内，受托人不接受相应委托资金及对应定向委托投资资产价值的提

取申请。每个项目的锁定期以相关项目信息披露为准。 



13.委托人有权于每笔定向委托资金锁定期后（如无锁定期项目则为收益起算日后）要求提取全部或部分定

向委托投资。 

14.委托人于 T 日（含 T-1 日 15 点之后至 T 日 15 点前）通过服务机构有效提出提取请求的，本公司应于

T+1 日向委托人陆金所账户支付其请求提取的金额(为避免误解，该等支付金额不包括其请求提取金额于 T

日所产生的收益，该部分收益将在 T+1 日计入定向委托投资的资产价值且于 T+1 日起可以提取；但若 T

日定向委托投资收益小于零，则该等负收益将从提取的定向委托投资款项中扣除)。其中(1)T 日为委托人有

效提取投资申请日，该等日期为工作日，如投资人提取申请日为非工作日，则应当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为有效提取投资申请日；（2）T+1 日为 T 日起第一个工作日。  

示例：一般情况下，投资人有效提取投资申请日和提取投资到账日对应关系如下： 

投资人提取申请日 对应提取投资有效申请日 对应提取投资到账日 

周一 0 点后至周一 15 点 周一为有效申请日 周二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周一 15 点后至周二 15 点 周二为有效申请日 周三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周二 15 点后至周三 15 点 周三为有效申请日 周四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周三 15 点后至周四 15 点 周四为有效申请日 周五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周四 15 点后至周五 15 点 周五为有效申请日 下周一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周五 15 点后至周日 24 点 下周一为有效申请日 下周二提取投资金额到账 

※如周一至周五遇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为有效申请日，相应有效申请日后一工作日提取到

账。如触发本规则第十五条的延迟支付或十六条的提取限制，则以相应条款为准。尚处于锁定期内的定向

委托资金不受理提取请求。 

15.委托人单笔提取的最低金额为 0.01 元，可以以 0.01 元为单位递增。委托人可以提取的金额以本公司通

过陆金所通知的依照定向委托投资资产价值（即当前价值）提供的可提取金额为限，定向委托投资定向委

托投资资产价值（即当前价值）为限，该等资产价值依照发行机构每天计算并分配的定向委托投资标的收

益计算，并保留到小数点后面两位(即小数点后面两位之后的金额舍去)。 

16.对因发行机构支付迟延而造成的委托人提取定向委托投资实际兑付日的顺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7.根据定向委托投资标的的资产投向，如当日全部委托人总申请提取资金大于定向委托投资标的资产价值

的 30%，即触发大额赎回，则乙方可视定向委托投资标的的流动性情况，采取以下任一操作：1、接受当

日全部的提取申请；2、乙方可对委托人提取金额设置 10 万元上限，即单一委托人当日可以提取金额最高



额不得超过 10 万元，超过部分的提取申请无效。如连续 2 个以上开放日(含)发生巨额赎回，则乙方有权视

情况拒绝委托人当日提取的全部或部分申请并有权决定暂停该日之后特定期间的提取定向委托投资申请。

乙方有权视定向委托投资标的余额之具体情况决定重新开放接受委托人提取申请的日期。 

18.本公司对委托人办理定向委托投资的提取不收取服务费。 

查询 

19.委托人于 T 日提出有效定向委托投资申请，且本公司于 T+1 日确认接受委托的，委托人可以于 T+1 日

起通过陆金所网络平台查询定向委托投资成交和定向委托投资资产价值情况。 

20.委托人 T 日提出有效提取请求后，可以于 T+1 日通过陆金所网络平台查询提取申请办理、资金划付以

及提取申请办理完成后届时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项下的定向委托投资资产价值情况。 

21.依据发行机构提供的有关定向委托投资标的的每日收益情况，本公司将于每一工作日通过陆金所网络平

台发布前一工作日定向委托投资的定向委托投资每万元收益、定向委托投资七日平均收益率及前一工作日

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资产分配收益（为避免误解，如遇到非工作日，本公司将在该等非工作日结束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发布前一个工作日的定向委托投资七日平均收益率、定向委托投资每万元收益及前一工作日委

托人定向委托投资资产分配收益且该等前一个工作日的投资收益数据将包括其后连续的非工作日期间定向

委托投资所累计产生的投资收益）。  

示例：一般情况下，发布日期和数据对应关系如下： 

发布日

期 
数据对应日期 

周一 
发布上周五每万元收益，七日平均收益率、分配收益，且该等万元收益、分配收益包括上周五、

周六、周日三天累积之和。 

周二 发布周一每万元收益，七日平均收益率、分配收益 

周三 发布周二每万元收益，七日平均收益率、分配收益 

周四 发布周三每万元收益，七日平均收益率、分配收益 

周五 发布周四每万元收益，七日平均收益率、分配收益 

※如周一至周五遇非工作日，则依照二十条披露规则自动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累计披露。 



22.本公司依据本规则提供的收益率、分配收益、定向委托投资资产价值情况仅供参考，并不代表委托人已

经实现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实际兑付应当以发行机构对定向委托投资标的项下相对应投资款项和收益兑付

为条件。 

23.如定向委托投资总金额持续低于本公司预期金额且依据本公司合理判断持续该等定向委托投资在商业

上已经不再经济合理或因国家法律、政策变动或监管要求等原因，本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定向委托投资关

系，并依据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资产实际价值退回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资金，届时本公司应至少提前 3 个

工作日通知委托人定向委托投资项目终止事宜。 

 


